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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澳門海員登記證人數及遊艇駕駛員統計分析(2015-2017 年) 

 

一. 概況： 

  1.1 海員登記證： 

  根據第 12/99/M 號法令規定，擬從事船員或第 12/99/M 號法令所指類似工作

等海員職業之人須作海員登記。海員分為船員及輔助人員兩個組別。其中船員組

別分為高級船員、中級船員及基本船員三個職別。 

   1.2 遊艇駕駛員: 

  根據第 82/99/M 號法令規定，遊艇（ER），係指長度不小於 2.5 米，不論屬

何性質的器具或設備，其作為或可作為水上的移動裝置，且用於非牟利的海上運

動，釣魚運動或娛樂；在航行區域方面，分為：遠洋遊艇；近海遊艇；沿岸遊艇；

狹水道遊艇；內河遊艇共五大類。而相關遊艇駕駛員資格分為遠洋船長、沿岸船

長、水手及新手四大類。 

 

二. 持有效海員登記證人數： 

  根據海事及水務局資料顯示，近三年（2015/03/31 至 2017/03/31）持有效的

海員登記證總人數由 104 人增至 111 人，其中屬新登記／已續期（正常情況）的

人士經過兩年，由 37 人增至 48 人。 

  每年持續有 60 餘人，因達到第 12/99/M 號法令第七條一款 a)項之規定，超

過 2 年未續期，而正被進行“中止海員登記證”的程序。而最近三年間維持有 8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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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照持有人處理中登記證中止的情況；同時因達致 5 年未續期海員登記證而被取

消的共有 139 名。而相關被取消的數字已維持三年。 

 

三. 獲取海員登記證的資格: 

  按照第 116/99/M 號訓令的規定，有意登記海員證的人士須遞交申請文件， 除

須有基本的個人身份證明文件、 刑事紀錄證明書、體檢合格證明、載明申請人已

注射破傷風疫苖及法律要求接種之其他疫苗等要求外，還必須具有具有登記級別

所要求之特定資格之證明文件；《海員培訓，發證和值班標準國際公約》（STCW）

第六章規定之基礎知識之證書。其中具有相關之基礎知識之證書由澳門航海學校

或由為此目的而獲授予權限之其他實體發出。 

    而澳門航海學校亦有不定時開辦相關課程。 

 

四. 海員年齡分佈情況： 

   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，只有 37 名持有已續期的海員登記證的人士，當中

有 30 名是 55 歲或以上，佔整體 81.08%，而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，新登記/已

續期人士共增加 6 人，達至 42 人。當中有 4 名 24 歲或以下人士新登記，而在 2017

年 3 月 31 日，總人數增加至 48 人，其中，24 歲或以下及 25-34 歲的分別有 5 人

及 2 人、而 55 歲以上人至增至 32 人。 

  由於海員登記證是在私人企業任職的一項就業證照，故相關的其中一項登記

條件是需要有私人公司聘請才能作出登記，上述數字同時亦反映就業情況。故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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映有少量年輕人士報讀相關資格課程，但現時行業的年齡亦有老化的趨勢。而年

輕人士的補充不足以解決相關老化的現象。 

 

 近三年海員登記證處於新登記/已續期人士分佈表 

  2015 2016 2017 

24 歲或以下 0 4 5 

25-34 歲 0 0 2 

35-44 歲 1 2 3 

45-54 歲 6 6 6 

55-64 歲 25 27 21 

65 歲或以上 5 3 11 

 

近三年持有海員登記證人士年齡分佈圖 

 

 

五. 持有效遊艇駕駛員種類： 

  遊艇駕駛員執照種類有：遠洋船長、沿岸船長、水手及新手四大類。執照最

低取得年齡限制為 8 歲。 

  遠洋船長可駕駛遠洋遊艇、沿岸船長可駕駛近海遊艇、水手可駕駛沿岸遊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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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狹水道遊艇，新手可駕駛內河遊艇。但澳門沿岸的海域內，因水深問題，無法

行駛近海遊艇及遠洋遊艇。 

 

六. 遊艇駕駛員執照取得資格： 

  根據第 82/99/M 號法令規定，取得方法有兩類： 

（1）修讀完相關培訓課程後，並通過有關考試得取得； 

（2）豁免考試的執照：航海專業人士、澳門港務局(現海事及水務局)的人員及水

警稽查隊(現澳門海關)的隊員均可獲豁免； 

    執照取得級別：如擬考取沿岸船長執照，須具備水手級執照；如擬考取遠洋

船長執照，須具備沿岸船長執照。 

  按照法例，遊艇駕駛員執照申請者當有以下三項限制：包括： 1. 年齡至少

達 8 歲、14 歲或 18 歲，分別視乎擬考取新手執照、水手執照或船長執照而定；

當駕駛員年齡不足 14 歲時，只能獲發新手執照，當年齡達 14 歲時，即可獲發水

手執照。2. 諳游泳及划船，但須由澳門港務局(現海事及水務局)、澳門體育總署

(現體育局)又或海上俱樂部或團體的聲明書證實；3. 具備經醫生檢查證明的必要

體能。 

    續期限制：倘遊艇駕駛員執照的持有人年齡屆滿 65 歲，則強制性地由該年

齡起每隔 5 年辦理續期。 

    值得一提的是，按第 82/99/M 號法令第二十八條的規定，海員登記證持有者

無須申領遊艇駕駛員執照也可駕駛遊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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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. 持有效遊艇駕駛員數量及分佈 

  按照海事及水務局資料顯示，近三年的持有人數持續上升，自 2015 年 3 月

31日的 1306人次上升至 2017年 3月 31日 1403人。約 2.7%-4.5%的年速度上升。

遊艇駕駛員年齡分布主要集中在 35-44 歲及 45-54 歲。每一年齡階段近三年來都

持續超過 400 人，各佔當年總人數的 30%以上；而女性持有人則每年維持在總人

數的 10%左右。 

 

最近三年持有效遊艇駕駛員執照之年齡分佈 

 截至日期 31/3/2015 31/3/2016 31/3/2017 

性別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

24 歲或以下 11 2 7 2 6 2 

25-34 歲 170 28 169 28 153 25 

35-44 歲 397 57 388 56 358 50 

45-54 歲 388 30 425 35 433 43 

55-64 歲 195 15 222 16 280 20 

65 歲或以上 13 0 18 0 33 0 

小計 1174 132 1229 137 1263 140 

總數 1306 1366 1403 

 


